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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关于对济南市2024年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的公告

[bookmark: _Hlk104370419]为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根据《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鲁财行〔2022〕22号）文件，济南市财政局会同济南市公安局委托山东鸿安会计师事务所对2024年度济南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现将审计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济南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专用存款账户余额5361252.85元、拨付专业机构备用金31000000.00元、收到财政拨付交强险救助基金26000000.00元、利息收入12323.56元、收回本年及以前年度救助款垫付款43665074.34元；垫付救助基金68636422.85元、银行函证费200.00元、U-KEY年费200.00元，期末专用存款账户结存余额2332931.05元、备用金余额4068896.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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